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地面消防疏散指示灯采购招标公告

一、 招标条件 

 本次招标项目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地面消防疏散指示灯采购，招标人为南京河西会议展览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现已落实。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对该项目的地面消防疏散指示灯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二、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地点：南京市建邺区燕山路199号； 

 2、招标范围：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地面消防疏散指示灯采购的招标范围包括系统的生产制造、运输、装卸。安装等售后服务，内容（清单见附件一）。 

 3、工期要求： 30天。

 三、 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必须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其营业范围与本次招标项目相适应；（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有效税务登记证。

3、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授权书（原件）。

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本项目采用最高限价，最高限价 20万，超出此价为废标。

五、报价说明
   本次报价包含所有费用，如有优惠请单独列出。

六、 评审办法：经评审的最低价中标法 

七、 资格后审： 

 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开标前，首先对投标人递交的资格审查材料进行评审。

 八、资料送达 

    请各潜在投标单位于2018年1月 11 日10点之前将投标文件按照第三条要求（注：投标函在第一页，其他资料按第三条要求）装订成册密封后（一正二副）加盖公章送至我公司，递交地点：南京国际博览中心3号馆，联系人：沈利，联系电话：86753382。定于2018年 1月 8 日上午10点竞标单位可到展馆参观实物并按样品选材制作。如未到现场实地考察，招标方有权不接受投标。

 

附件一： 

技术及商务需求
一、本次招标需求

1、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地面消防疏散指示灯采购。

2、到货验收时间：2018年2月10 日之前货到现场。
3、地面消防疏散指示灯技术要求：

  （1）、符合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17945-2010

  （2）、疏散指示灯表面能无损抵挡350千克重物挤压

  （3）、质保要求两年

  （4）、在中国消防产品质量信息查询系统网站上能查询到其产品及其对应型号。

投标报价
   报价清单一：
	名  称
	规   格

（长×宽×高）㎜
	数 量

（个）
	单 价

（元/个）
	小 计

（元）
	图示

	疏散指示灯底盒
	285*165*32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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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散指示灯
	325*220
	600
	
	
	

	合计（元）
	
	


说明： 

（1）本次投标报价包括但不限于货物成本、采购费、加工制造费、运输费、包装费、劳务费、卸货费、保管、缺陷修补费、质保费、保险、利润、税金、安装、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2）决算：如有变更，报价表中有的项目，按报价表的方式增减；没有的项目，材料价格按市场价，施工费、利润、税金等按报价表同一计算标准计算。

（3）、本工程为交钥匙工程。
附件三： 

合同条款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　　协议书
发包人（全称）： 南京河西会议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包人（全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地面消防疏散指示灯采购。 
工程地点： 白龙江路6号号 
工程内容：制造、运输、装卸赛事保障等售后服务工作
资金来源： 自筹 
　　二、工程承包范围
承包范围：按照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地面消防疏散指示灯采购。
　　三、合同工期：
计划工期：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含节假日）
四、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必须符合国家质量验收标准规范及行业的要求，及消防要求。 
　　五、合同价款 
　　金额（大写）：     元（人民币）
　　　　　　　￥：     元

付款方式

   1.本工程合同签订后付合同总价的10%作为预付款。

   2.货到现场，验收合格后付至85%

   3.经审计结束后付至95%，

4.质保结束后15天内全部付清尾款（无息）。

六、组成合同的文件及解释顺序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合同文件组成及解释顺序：

补充协议、施工过程中的会议纪要、文件（如有）；

 施工合同协议书;

 中标通知书;

 招标文件；

专用条款;

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资料; 

图纸;

工程量清单; 

通用条款;

工程报价单或预算书；

投标书及其附件
；

上述文件应认为是相互补充和解释的，如相互矛盾，以所列顺序在前的为准，同等顺序的以文件日期在后的优先适用。
　　七、本协议书中有关词语含义本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中分别赋予它们的定义相同。
　　八、承包人向发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竣工并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九、发包人向承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项。
　十、合同生效
合同订立时间：2014年     月     日

合同订立地点：南京

本合同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后立即生效。

发包人：（公章）                     承包人：（公章）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表人：                         委托代表人：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